
「國立中央大學學生成績作業要點」修正對照表 

109.1.8 教務會議討論修正 

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

十、本校學生成績單得加註下列百分轉換為等第及 GP 說明，70 分為研究生及格標準，60 分
為學士班及格標準。 

百分制分

數區間 
90~100 85~89 80~84 77~79 73~76 70~72 67~69 63~66 60~62 50~59 1~49 0

等第成績 A+ A A- B+ B B- C+ C C- D E X
等第積分 4.3 4 3.7 3.3 3 2.7 2.3 2 1.7 1 0 0

 

十、本校學生成績單得加註下列百分轉換為等第及 GP 說明： 

 分數 100～80 79～70 69～60 59～1 0 

大學部
等第 A B C F 

GP 4 3 2 1 0 

研究所
等第 A B F 

GP 4 3 2 1 0 
 

說明： 

1.參考國內各大學成績等第評量方式，建議採用清大標準，對於本校學生進修或求職等各方面，應較為有利。 

2.本要點通過後，擬於成績系統配合修正完成之次學期起正式實施。 

 


